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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兒少創意 GO- 

「臺北少年 LOGO」暨「兒童權利公約宣導」 

設計比賽活動簡章 

壹、 緣起 

鑑於兒童及少年的創意點子無限，有許多活潑多樣的想法，本活動期透過

兒少以自身的眼光與語言設計專屬於本市少年的 LOGO 及兒童權利公約

（以下稱 CRC）宣導，展現少年代表的獨特及代表性，以推廣少年權益

及 CRC 觀念，增加市民認知度，並鼓勵兒少及市民一同參與公共事務，

拉近社會與兒少族群的距離。 

貳、 活動目的 

一、 宣傳本市少年權益及 CRC 觀念，提升民眾認知度。 

二、 鼓勵兒少及市民參與公共事務，增進與社會之認同感。 

三、 呼籲社會大眾關注兒少權益相關議題，增進其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令之認識。 

四、 激發兒少創意及潛能，提升兒少自信。 

參、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肆、 活動時間 

一、 作品投稿：民國 107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 得獎公布：預計於民國 107 年 9 月 30 日 

三、 頒獎典禮：預計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22 日 

四、 得獎作品展示：預計於民國 107 年底 

 

伍、 參賽組別 

一、 兒童組：民國 96 年 9 月 1 日以後至 101 年 8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 

二、 少年組：民國 90 年 9 月 1 日以後至 96 年 8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

可以個人或團體（3 人為限）方式報名。 

陸、 參賽資格 

一、 設籍、實際居住或就學於本市之個人或團體（3 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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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位（團體）參賽者不限報名參賽件數，惟同一作品不得重複報名其

他比賽，若發生同作品重複參賽，主辦單位得取消重複參賽作品之參

賽資格。 

三、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所有，不可代為報名。 

   

柒、 設計主題 

主題一：臺北少年專屬 LOGO（圖）－入選作品將提供予本府相關局處用於

未來相關宣導物（品）中（摺頁、海報、手冊、燈箱廣告及宣導短片等）。 

主題二：兒童權利公約宣導－用於製作各類宣導摺頁、海報、手冊及燈箱廣

告等之用，宣導內容如下，每一作品擇一內容呈現： 

（一） 兒童權利公約四大原則： 

甲、 每一兒童不因本身、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

宗教、政治或其他身分地位等因素不同而有所歧視。（禁止歧視原則） 

乙、 有關兒童的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

或立法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兒童最佳利益） 

丙、 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及發展。（兒童生存及發展權） 

丁、 兒童有表達自己意見之權利。（兒童表意權） 

（二） 兒童權利公約之任一條文內容 

 

捌、 作品呈現方式及規格 

一、 作品表現方式不拘，電繪軟體 CorelDRAW、Illustrator、photoshop、

painter 等或手繪均可，惟需使作品及編排簡明且精緻呈現為佳。 

二、 設計圖稿形狀不限，惟不得超過 A4 版面大小。 

三、 設計圖稿一律貼於 1000P 黑色厚紙板上，以電繪軟體製作者，請併附

光碟 1 片（請提供作品原稿 Ai 檔及 jpg 檔，解析度 300dpi） 

四、 報名表併填 300 字以內作品創意及設計理念。 

五、 參賽者投稿件數不限，每件作品需單獨信封掛號郵寄。 

 

玖、 報名及作品繳交方式 

一、 報名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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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名表 1 份。 

（二） 著作財產權移轉同意書。 

二、 報名方式 

於規定報名期間，至本局網站/兒童與少年服務/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

（https://goo.gl/AMvwZC）下載報名表和著作財產權移轉同意書，

填寫簽章後，併同設計稿（及光碟片）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信封上請註明「2018 兒少創意 GO 設計比賽」字樣，提交之資

料恕不退件。 

壹拾、 評審方式 

一、 評審方式 

（一） 初審：由主辦單位就參賽者資格、作品規格等進行初審，符

合者則進入複審階段。 

（二） 複審：邀請美術設計專家、兒少福利相關專家學者、相關政

府部門代表等 5-7 人組成評審小組。 

 

二、 評分指標與權重：相關創意構思 30%、主題表達 25%、效果 25%、表

現技巧 10%、作品描述 10%。 

壹拾壹、 獎勵辦法 

一、 兒童組 

（一） 金獎：每主題 1 名(共 2 名)，禮券各 10,000 元（共 20,000

元）、獎狀各 1 只。 

（二） 銀獎：每主題 1 名(共 2 名)，禮券各 8,000 元（共 16,000 元）、

獎狀各 1 只。 

（三） 銅獎：每主題 1 名(共 2 名)，禮券各 5,000 元（共 10,000 元）、

獎狀各 1 只。 

（四） 優選：每主題 8 名（共 16 名），禮券各 3,000 元（共 48,000

元）、獎狀各 1 只。 

（五） 參加獎：每位參賽者餐具 1 組（社會局宣導品）。 

二、 少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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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獎：每主題 1 名(共 2 名)，禮券 20,000 元（共 40,000 元）、

獎狀各 1 只。 

（二） 銀獎：每主題 1 名(共 2 名)，禮券 15,000 元（共 30,000 元）、

獎狀各 1 只。 

（三） 銅獎：每主題 1 名(共 2 名)，禮券 12,000 元（共 24,000 元）、

獎狀各 1 只。 

（四） 優選：每主題 8 名（共 16 名），禮券各 5,000 元（共 80,000

元）、獎狀各 1 只。 

（五） 參加獎：每位參賽者餐具 1 組（社會局宣導品）。 

三、 以團體名義參賽並得獎者，團體成員每位均獲頒獎盃 1 座、獎狀 1 只。 

 

壹拾貳、 注意事項 

一、投稿作品，請勿違背善良風俗，投稿作品經主辦單位審查通過後，始得

發布於網站中。  

二、凡參加活動，有資料不實或違反各項規範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得獎

資格。 

三、參賽者須簽署著作權切結書保證均為參賽者本人創作並享有著作權，且

無侵害第三人著作權利之情事，並未抄襲或是利用他人既有之作品等；

且為首次發表之作品，未在其他任何設計比賽當中發表過。如有違反前

述保證內容，或作品內容不實、抄襲、重製、侵權、誹謗或違反其他法

令等情形發生，除取消資格、追回獎勵外，將由投稿者自負相關法律責

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四、每一人或團隊，不限制參賽作品數，惟得獎作品每人或每組最多以乙件

為限，依照評審委員之分數為依據。  

五、已於其他比賽報名參賽之作品，無論是否得獎均不得重複參與本活動，

經過主辦單位查核確認且屬實者，亦將取消得獎資格。  

六、參賽者同意將參賽、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臺北市政府利用，臺北

市政府擁有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展出、公開傳輸、公開口述等營利

及非營利利用之永久權利並得再授權，不需另行通知及致酬。  

七、經評選為得獎者，須同意並簽訂作品展示時之著作權授權切結書，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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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上開資格證明文件正本，俾據以核對憑發獎項。得獎者若未活動收件

期限內送達相關文件，將視同放棄入選資格。  

八、本項活動贈獎辦法，以網站公告為準，主辦單位保有更換獎項或修改辦

法之權利。  

九、本項活動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獎金金額高於新臺幣 20,000(不含)元者，須先行扣繳 10%所得稅。獎

金所得將由承辦單位於年度結算另行寄發扣繳或免扣繳憑單。 

十、活動洽詢服務電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電話：

02-27256972 至 74，傳真：02-27206513。 


